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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转让事宜

进展情况的公告
2005年4月20日，本公司收到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城国际”）转交的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 《关于同意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公告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
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意见》（证监公司字[2005]24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塔城国际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告《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报告书》全文无异议。

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同意豁免塔城国际因持有本公司650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41.05%）而
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有关情况请查看2005年4月21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塔城国际相关公告）。

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0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ST珠峰
股 票 代 码：600338
收购人名称 ：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
住 所 ：塔城市光明路（经济合作区）
通 讯 地址 ：塔城市光明路（经济合作区）
邮 编 ：834700
联 系 电话 ：0901-6231418
日期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九日

收购人声明
一、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城国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6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塔城国际所持有、控制的西藏
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珠峰”）的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
ST珠峰的股份。

三、本公司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本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由于本次转让的股份总额超过ST珠峰已发行股份的30%，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收购已
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2005年4月19日下发《关于同意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
有限公司公告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意见》，对塔城国际公告本报
告书全文无异议及原则同意豁免塔城国际的要约收购义务，并且该豁免在下列条件实现后正式生效：1、塔城
国际完全放弃因股权转让协议10.3.3条约定的情形而享有的解除协议权利；2、塔城国际与西部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经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相关协议约定的有关生效条件全部满足。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塔城国际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特别提示
股权转让方西藏珠峰摩托车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公司”）因向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借款，已将所持

有和拟转让的65，000，000股“ST珠峰”法人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05%）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中国光
大银行成都分行已知悉本次收购事宜，并同意在股权过户期间对工业公司全部拟转让股权予以解除质押，因此
上述股权质押不会对本次收购造成影响。 股权过户后，上述股权将继续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第一节 释义
本收购报告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用语具有如下涵义：
1 收购人、本公司、塔城国际 指： 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

2 ST珠峰、上市公司 指： 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 工业公司、转让方 指： 西藏珠峰摩托车工业公司

4 海成物资 指： 上海海成物资有限公司

5 新海成 指： 上海新海成企业有限公司

6 西部矿业 指：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7 本次收购、本次股权转让 指：
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收购西藏
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41.05%股权之行为

8 本报告书 指： 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9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10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简介
收购人名称：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
注 册 地址：塔城市光明路（经济合作区）
住 所：塔城市光明路（经济合作区）
法定代表人：黄建荣
注 册 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6542011000057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宾馆客房、餐饮、租赁、仓储、金属材料及制品、化工原料及制品、建筑材料、木材、矿产品、农副

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装潢材料、家用电器、五金交电、针织品、日用百货、服装、糖烟酒、食品、干鲜果品、办公
自动化、废旧金属、中介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废铜、废铝、废钢、废塑料、废纸、边境小额贸易（批发零售、租赁）

经营期限：自1996年5月23日至2012年12月31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地税：塔登654201230754879号
国税：塔字654201230754879 号
股东名称及出资情况：
上海新海成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海成”），对本公司出资人民币8，864万元，出资比例为88.64%；
上海海成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成物资”），对本公司出资人民币1，136万元，出资比例为11.36%。
通讯地址： 塔城市光明路（经济合作区）
邮 编： 834700
联系电话： 0901-6231418
收购人基本情况：
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市一家综合性贸易公司， 享有一般贸易及

边境小额贸易权。 公司是新疆自治区指定的边民互市点、塔城地区指定针对独联体的旅游购物市场、塔城海
关指定监管仓库发货点。

在国际贸易中，公司率先开辟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等边境国家的贸易通
道。 俄罗斯的诺里斯克镍业公司 （Norilsk Nidle）， 哈萨克斯坦锌业集团 （kazzinc） 和哈萨克联合铜业公司
（Kazakhmys），韩国“三星公司”、瑞士“嘉能可”（Glocore）等国外知名有色金属企业都是公司的长期贸易合作
伙伴，涉及业务品种有：电解铜、铜杆、电解镍、电解铅、锌、铝锭、高炭烙铁、锰精矿、铂金、钯金等金属及矿产
品十余种。 公司2002、2003年被自治区外经贸厅评为“十佳“企业，连续六年被乌鲁木齐海关评为“A”类企业。
2003年，公司被列入中国进出口200强企业，为新疆自治区第一大进出口企业。 2003年公司进口的电解铜、铜
丝、锌锭、铅锭及锌精矿共计40万吨，完成销售收入人民币40亿元，实现利润总额36，177万元。截至2004年12月
31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71，772万元，净资产为61，710万元，2004年利润总额为24，443万元。

二、收购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1、收购人产权结构图

2、收购人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上海新海成企业有限公司
上海新海成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2月24日，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建荣，公司住所为上海柳营路999号

甲室，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人民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为3101082027729。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金属材料、化
工产品（除有毒及危险品）、矿产品（除国家限制经营品种）、颜料、建筑材料、木料、普通机械、装潢材料、家用
电器、五金工具、电工器材、针纺织品服装的销售、日用百货等。

新海成的股东主要为海成物资和自然人黄建荣，其中，海成物资持股90%，黄建荣持股5%。
（2）上海海成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海成物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4日，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建荣，公司住所为上海市静安区铜仁路

258号4F-12室，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为3101062013802。 公司经营范围为：国内
贸易（除国家专项审批之外），进出口贸易（范围见资格证书），商品信息咨询服务。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
经营）。

海成物资的股东为自然人潘雄先生和黄建荣先生，持股比例分别为80%、20%。
潘雄，男，1964年5月出生，现任海成物资董事。 黄建荣，男，1957年10月出生，现任海成物资董事长、新海

成董事长、塔城国际董事长。
（3）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公司
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公司（简称“霍尔果斯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

司持股比例为66.67%。 霍尔果斯公司成立于2003年2月11日，法定代表人为黄建荣，住所为霍尔果斯口岸国税
局三楼，公司注册号为6540001000439，注册资本为3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餐饮、租赁、仓储、金属材料及
制品、化工原料及制品、建筑材料、木材、矿产品、农副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装潢材料、家用电器、五金交电、
针织品、日用百货、服装、糖烟酒、食品、办公自动化、通过边境小额贸易方式向毗邻国家开展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三、收购人在最近五年之内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情况
本公司最近五年未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 名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国 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黄建荣 董事长 310108571003283 中国 上海 否
陈汛桥 董事、总经理 510103541022541 中国 四川成都 否
徐长发 董事、副总经理 510102440310437 中国 四川成都 否
沙文青 副总经理 654201610816901 中国 新疆塔城 否
罗 钦 财务负责人 654201740302412 中国 新疆塔城 否
徐雪琴 监事 654201197401130425 中国 新疆塔城 否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均未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没有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六、中介机构意见
1、北京市万思恒律师事务所为本次收购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塔城国际为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有

限责任公司，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且对外股权投资额未超过公司法的限制，可以受让工业公司转让的ST珠峰
法人股。 ”

2、北京盛世华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就塔城国际及其实际控制人资信情况出具了核查报告，认为塔城国
际在工商行政管理、海关、检验检疫、外汇管理、国税、地税管理部门资信良好。

第三节 收购人持股情况
一、本次收购前后的持股情况
本公司此次拟收购西藏珠峰摩托车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公司”）持有的ST珠峰 41.05%股份。本次收购

前，本公司不持有ST珠峰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ST珠峰65，000，000 股股份，占ST珠峰总股本的
41.05%，成为ST珠峰第一大股东。 对于ST珠峰的其他股份表决权的行使，本公司不能产生任何直接影响。

收购人拟收购的工业公司持有的ST珠峰65，000，000 股法人股已因工业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借款而设定质押。 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已知悉本次收购事宜，并同意在股权过户期间对工业公司全部拟转
让股权予以解除质押，因此上述股权质押不会对本次收购造成影响。 股权过户后，上述股权将继续质押给中
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二、协议收购的情况
2004年12月25日，本公司与工业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收购工业公司持有的ST珠峰65，000，000 股

法人股，占ST珠峰总股本的41.05%，转让总价款人民币11，239万元整。 在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本公司要约收
购义务并出具无异议函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由本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

1、《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生效的条件
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并于以下条件满足时生效：中国证监会在规定的期限

内对受让方收购ST珠峰未提出异议并豁免受让方的要约收购义务。
（2）协议的解除
如下情形可解除本协议：
①本次股权转让过户完成之前，发生不可抗力的因素；
②经双方同意；
③出现下述情形，受让方可单方解除协议：

Ⅰ 因出让方自身原因出让方未能按照与ST珠峰签订的资产抵债协议书和具体的资产抵债合同的约定
及时偿还对ST珠峰的欠款，导致ST珠峰2004年度因此被计提坏帐损失出现亏损。
Ⅱ 因出让方以资产抵债协议书和具体的资产抵债合同未获得ST珠峰股东会的批准。
Ⅲ 如出让方违反其在协议第五条中就合法性、权威性、ST珠峰的土地使用权和其他财产所有权证明、在

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次日协调银行解除其转让的ST珠峰股权的质押四个方面作出的陈述和保证， 或者出
让方违反其在第五条中就或有事项作出的陈述和保证导致受让方或者ST珠峰遭受的损失累计达到人民币
1000万元的，受让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④如受让方违反其在协议第六条中就合法性、权威性、投资意向、信息披露、某些诉讼五个方面作出的陈

述和保证，出让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⑤出让方同意：出让方依据本协议提供的有关资料和法律性文件未能符合出让方于协议中所作的承诺，

受让方可对相应条款作出修改，或征得出让方同意后解除本协议。
2、塔城国际关于《股份转让协议》有关条款的承诺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第十条“协议的解除”之规定，若出现第10.3.1、10.3.2、10.3.3条约定的情形，受让方可

单方解除协议。第10.3.2条之约定为：“因出让方以资抵债协议书和具体的资产抵债合同未获得ST珠峰股东会
的批准。 ”第10.3.3条之约定为：“如出让方违反本协议第5.1、5.2、5.4、5.6条的规定，或者出让方违反本协议第
5.3条的规定导致受让方或者ST珠峰遭受的损失累计达到人民币1000万元的，受让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

2005年4月1日，塔城国际出具《承诺函》，就上述10.3.2、10.3.3条之约定承诺如下：
（1）我公司放弃因出现《股份转让协议》10.3.2条约定的情形而享有的解除协议的权利。
（2）如出现《股份转让协议》10.3.3条约定的情形，我公司承诺：如我公司完成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后一年内

未行使解除权，则我公司放弃按本条约定而享有的解除协议的权利。
三、其他重要约定
1、出让方和受让方同意，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至股权过户前的过渡期间，ST珠峰如下事项属于共管范

围，由出让方、受让方共同协商处理：
（1）资产处置；
（2）对外投资、合作、担保、贷款；
（3）单笔金额超过100万元的生产经营计划内资金支付；
（4）单笔金额超过5万元的生产经营计划外资金支付；
（5）其他重大事项。
2、出让方和受让方同意，过渡期间：
（1）ST珠峰对外经营的名义、债权债务不发生变化；
（2）共管范围以外的经营管理事项，由ST珠峰董事会和管理层独立处理；
（3）过渡期间，不论发生何种事宜，出让方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不能免除其对上市公司应承担的义

务，但出让方未参与决策的事项除外；
（4）过渡期间，受让方有义务协助维持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员工队伍稳定；
（5）过渡期间，受让方不得将在上市公司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并不得委托第三人参与上市公司

共管。
四、除前述条件外，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其他附加条件，协议双方对股权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
五、中介机构意见
北京市万思恒律师事务所为本次收购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1）“申请人本次收购受让的股份权属真实、清晰、合法，在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解除质押的基础上可

以依法转让、受让。 ”
（2）“该股份转让合同不违反所有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3）就塔城国际出具的《承诺函》，认为“该承诺是塔城国际对其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所拥有的单方

解除合同权利的放弃和限制。 该承诺不侵犯合同其它各方的利益，也不违反所有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根据该承诺函，即使工业公司以资产抵债方案不能得到中国证监会和股份公司股东会的批
准，塔城国际也丧失了按照《股份转让协议》10.3.2条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权利，本次收购不会因此终止。 ”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前六个月内买卖ST珠峰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在提交本收购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

ST珠峰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二、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ST珠峰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

系亲属，在提交本收购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ST珠峰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三、中介机构意见
北京市万思恒律师事务所为本次收购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未发现塔城国际在收购过程中存在证券

违法行为。 ”
第五节 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收购人与ST珠峰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交易
本公司（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报告日前二

十四个月内，未与ST珠峰及ST珠峰的关联方进行任何交易。
二、收购人与ST珠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本公司（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与ST珠峰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任何交易。
三、对拟更换ST珠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拟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监事会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 截止本报告日，

经ST珠峰股东大会表决通过，ST珠峰增选陈汛桥、丁宇峰为公司董事；经ST珠峰董事会表决通过，ST珠峰聘
任丁宇峰担任公司总裁，聘任刘克勇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人员简况详见本报告书第七节）。 除此
以外，拟更换的其他人选未定。 对已更换和下一步拟更换的ST珠峰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未作
出任何补偿的承诺，也未有任何类似的安排。

四、 对ST珠峰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以外，本公司（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 行动人）不存在对ST珠峰有

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六节 资金来源

一、收购资金来源
1、本公司收购ST珠峰41.05%的股权的总价款为人民币11，239万元整。 本次收购所需支付的收购资金来

源如下：
（1）收购资金中的1，239万元，来源于收购人的自有资金。
（2）收购资金中剩余的10，000万元，由收购人按照“承债转贷”方式向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借款取得 。

即收购人取得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发放的10，000万元贷款后，该笔借款将连同前述自有资金（合计11，239
万元）作为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给工业公司，并在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的监督下专用于偿还工业公司和西藏
机电设备组装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的贷款债务本金11，239万元， 由此对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
行的11，239万元债务转由收购人承接；本次收购股权过户完成后，收购人取得的ST珠峰41.05%的股权将继续
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2、对于前述10，000万元借贷资金之发放，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已承诺在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收购人
要约收购义务并出具无异议函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以转贷方式完成；工业公司、西藏机电设备组装有
限公司对于该“承债转贷”项下的债务转换安排也已明确认可。

3、为完善该“承债转贷”手续，收购人与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于2004年12月25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和
《质押合同》，其主要约定如下：

（1）借贷双方：借款人为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贷款人为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2）贷款用途：用于承接西藏珠峰摩托车工业公司和西藏机电设备组装有限公司对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

行的债务。
（3）贷款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整。
（4）贷款期限：5年，自实际发放贷款日起算。
（5）贷款利率：年息5.265%。
（6）担保方式：由借款人以其持有的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6，500万股法人股为其在《借款合同》项

下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4、上述用于收购之10，000万元借贷资金系收购人向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以“承债转贷”方式取得，并

非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ST珠峰及其关联方。
二、转让款的支付方式
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向转让方支付收购价款。 收购价款按如下方式支付：
1、本次收购价款由本公司转入转让方在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开立的帐户。
2、本次收购价款于中意豁免本公司要约收购义务并出具无异议函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支付。

第七节 后续计划
本公司收购ST珠峰的目的是将ST珠峰变为一家以有色金属冶炼和销售为主业的、盈利前景良好的上市

公司，使本公司从单纯的有色金属贸易领域进入上游的有色金属冶炼行业，从而降低经营风险，并获得更好
收益。同时，本公司希望以ST珠峰作为在西藏、青海等西部地区发展的平台，积极参与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开
发和经济建设。 为此，本公司制定如下计划：

一、后续持股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目前没有计划继续购买ST珠峰的股份或者处置本次受让的股份。 同时，本公司

承诺在本次股份收购完成后3年内不转让本次受让之股份。
二、上市公司重组计划
自2002年以来，因摩托车主营业务盈利能力降低以及受突发事件影响，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连续几年大幅

度下滑，经营连续亏损，各项指标均显著恶化。目前上市公司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危机和财务困难。为尽快
帮助上市公司摆脱困境，恢复持续经营能力，提升上市公司业绩，本公司拟对上市公司实施重组。 重组计划分
为如下四个部分：

1、大股东及其关联方欠款回收计划
截止2004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大股东工业公司及其关联方欠上市公司款项合计188，478，286.31元。 由

于工业公司因走私案被判巨额罚款，经营已陷于停顿，上市公司对其享有的债权存在较大风险。 因此，协助上
市公司尽早回收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欠款是本次重组计划的重要一环。

根据工业公司及其关联方2004年9月28日出具的《债务清偿计划书》，并经上市公司2005年3月4日召开董
事会审议，上市公司拟同意工业公司及其关联方以部分房产、土地、股权类资产抵偿债务110，086，105.10元。

对于工业公司及其关联方另外提供的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簇桥乡面积44，941.56平方米的土地， 可纳入本
次抵债计划，但因被法院查封，具体操作需进一步协商后进行。 对于工业公司提供的其他股权类资产，因与上
市公司主业无关，且对目标公司经营情况尚不了解，建议工业公司将该部分资产变现后再偿还债务。 对于大
股东及其关联方尚未归还的欠款，本公司将支持上市公司继续追偿，以尽可能降低损失、最大程度维护上市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由于抵债资产中的土地、房产涉及为上市公司提供抵押事项，将其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尚需取得相关担
保权人的同意；部分抵债之土地使用权系划拨取得而未支付土地出让金，将其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尚需缴纳
土地出让金。 对此，本公司将支持上市公司积极沟通、协调。

目前，上述资产抵债相关文件已报请中国证监会审核，在获得核准后将提请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债务重组计划
（1）经营性债务重组。 截止2004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的银行债务为22，280万元，其他负债基本属于经营

性债务。 鉴于上市公司已经丧失短期偿债能力，因此解决经营性债务的根本在于尽快恢复摩托车业务的正常
生产经营以缓解偿债压力。 为此，本公司计划完成本次收购后，将摩托车资产及其经营性负债通过对外合资、
合作的方式，与摩托车行业内有实力的厂商联合，恢复上市公司摩托车业务正常生产经营，通过经营资金滚
动往来化解偿债危机，通过合资公司的盈利逐步偿还经营性债务。

（2）银行债务重组计划
本公司和上市公司将与债权人积极协商，争取通过债务转移、债务展期、债务减免、部分清偿等方式妥善

解决银行债务问题，缓解上市公司偿债压力。
3、摩托车业务重组计划
（1）摩托车业务重组方案
ST珠峰主营摩托车产品及其零配件的生产、销售，目前在摩托车行业的市场份额较小，市场竞争力不强，

主营业务处于半停顿萎缩状态，而本公司在摩托车领域不具有任何优势，因此，本次收购成功后，本公司将根
据ST珠峰现有资产和业务情况，采取合资、合作等方式，与摩托车行业内有实力的厂商合作，恢复和发展ST珠
峰的摩托车业务。

由此，本公司和上市公司计划将摩托车业务对应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即涉及摩托车业务的经营性净资产
作为出资，将与摩托车生产经营相关的证照、资产、负债、人员等从上市公司分离出来，并联合摩托车行业内
有实力的合作方以现金出资，共同设立一家摩托车子公司，继续利用现有的经营性资产、品牌和人员从事摩
托车的生产经营。 摩托车业务重组拟分两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为通过委托加工等合作方式恢复摩托车生
产；第二阶段为合资设立摩托车子公司。

目前本公司、上市公司经与重庆渝安创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安集团”）、自然人严凯协商
一致，已就第一阶段恢复生产达成《合作生产协议》。 为保证协议履行，降低风险，本公司将注入200万元保证
金，渝安集团与严凯注入200万元保证金。 目前关于第二阶段成立合资公司事宜正在具体协商之中。

如合资商洽能够顺利完成，摩托车合资公司的设立仍须就相关债务的转移取得债权人的同意，并取得西
藏自治区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上市公司对外投资事宜尚须取得股东大会批准。

（2）渝安集团与严凯基本情况介绍
① 渝安集团简介
名 称：重庆渝安创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 册 地址：沙坪坝区上桥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张兴海
注 册 资本：伍仟捌佰柒拾壹万元人民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5001062100321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制造：汽车减震器、摩托车减震器、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均不含发动机）；普通机械、电

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仪器仪表及其零部件的开发、生产、生物技术工程的研究开发（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按其规定办理）；销售：汽车零部件、汽车（不含小轿车）、摩托车及其零部件、通用机械、电器电子产品（不含电
子出版物）、电器机械、仪器仪表、日用百货、五金交电、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重庆渝安创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重庆新感觉摩托车有限公司等八个子公司 ，是一家集研发 、生
产、销售摩托车、汽车（汽车发动机）及减震器为一体的高科技大型民营企业。 渝安集团拥有生产、技术开发、
销售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300多人，技术工人2000多人。 渝安集团在减震器研制和发动机开发领域具有较
强实力和行业影响力，具备年生产摩托车减震器400万套 ／台、汽车减震器30万套 ／台、摩托车50万辆、微型汽
车2万辆的能力。 渝安集团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2）严凯简介
严凯，男，1969年出生，江苏省南京市人，大专文化。 1988年至1990年，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直

属技工学校；1990年至199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6905工厂工作，任技术员；1995年至1999年，在重庆隆鑫工业
集团公司工作，任营销总监；2000年至2004年，与重庆隆鑫工业集团公司合资设立重庆劲隆科技集团公司，任
董事长、总裁。 2004年底，因资产重组退出隆鑫体系。

严凯先生在摩托车营销领域有着丰富的网络关系和营销经验， 与江苏明都等国内大型摩托车经销商以
及台湾光阳机车有限公司、日本雅马哈摩托车公司等国际著名的摩托车企业管理层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4、资产购买计划
本公司以有色金属贸易为主业，在业务经营中与西部矿业等有色金属矿业开采、冶炼企业建立了稳定的

合作关系。 本公司拟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向上市公司引入西部矿业所属的锌、锰冶炼类资产，并由上市公司以
资产购买方式完成资产重组和主营业务变更，以切实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上市公司改造为有色金属
冶炼、加工和销售为主业的资源型优势企业。 本公司也将由此进入上游的有色金属冶炼领域，从而立足西部
地区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将有色金属业务做大做强。

（1）拟购买的锌、锰冶炼类资产的基本情况
①帐面价值（未经审计）：资产279，446，442.92元，负债5，566，699.22元，净资产273，879，743.70元。
②运营状况。 该等资产具备年产电解锌50，000吨，电解锰15，000吨，硫酸80，000吨的生产能力。 该等资产

2004年经营业绩为：主营业务收入56，614.15万元，主营业务利润6，002.23万元，净利润3，017.13万元。 该等资

产近年来各项财务数据和指标均呈现良好增长势头，其2004年相关指标为：销售净利率为5.32%，销售毛利率
为15.21%，资产净利率为10.80%，净资产收益率为11.01%。 该等资产的生产基地主要位于青海省和湖南省，享
有资源和原材料价格优势，采用的生产工艺为常规湿法冶炼工艺，目前的生产效率、产能和实际生产及销售
情况在国内同行业中名列前茅。 其生产线具有精良的检测设备，严格按照ISO9001标准建立了完善的质保体
系。 并设立有省级技术研究中心，电解锌一级品率达到100%，远销日本、韩国、俄罗斯、香港、伦敦等地市场。
③行业状况。 近年来全球锌消费量持续增长，从2001年的891.7万吨增长到2004年的1，012万吨，预计2005

年全球锌消费量将增长2.8%， 达到1，040万吨， 市场短缺将由2004年的10万吨扩大到2005年的23万吨。 进入
2005年，锌价格从1，177.5美元 ／ 吨升至1，409美元 ／ 吨，涨幅为19.66%，预计2005年将继续上涨。我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锌生产国和消费国，近年来对锌的需求呈高速增长，2004年国内锌产量达到251.93万吨，居世界第一位；
锌净进口量（金属量扣除出口量）50万吨。 世界锌的消费结构相当稳定，镀锌业一直是锌的最大消费领域，随
着汽车工业和建筑业对镀锌钢板、铜管及其他零部件需求的上升，导致近5年来锌产量上升和消费量上升。 预
计今后世界对锌的需求仍将会有较大的增长，锌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④盈利预测。 经辽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该等资产未来三年的盈利预测如下表：

盈利预测简表
2005-2007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05年预测 2006年预测 2007年预测
一、主营业务收入 72，348.16 74，492.27 76，421.97
二、主营业务利润 8，760.75 9，056.33 9，321.86
三、营业利润 5，723.94 6，121.20 6，256.73
四、利润总额 5，723.94 6，121.20 6，256.73
五、净利润 4，296.99 4，634.67 4，749.87

（2）收购定价。 经上市公司、塔城国际、西部矿业和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初步协商，出让资产不溢价，暂
定拟置入2.8亿元资产，最终交易价格以四方确认的评估值为基准，各方协商确定。

（3）收购资金来源。 拟由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向上市公司发放不超过2亿元贷款专项用于收购西部矿
业的锌、锰冶炼类资产，实际收购价格与贷款的差额作为上市公司对西部矿业的应付款，由上市公司分期支
付。 同时，拟由上市公司将收购的资产作为贷款的抵押物同步抵押给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并按照贷款偿
还计划偿还本息，该等资产经营产生的利润而形成的现金流用于偿还上市公司对西部矿业的应付款项。 本次
资产转让完成后，如非因宏观政策环境等回购协议约定的不可抗力因素，而该等资产实际产生的经审计的业
绩与重组方案最终确认后上报中国证监会的盈利预测有较大差距， 从而导致ST珠峰未能依约偿还中国光大
银行成都分行提供的该等资产收购贷款本息，西部矿业承诺依约及时向上市公司回购该等资产，回购款项专
项用于偿还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的上述贷款本息， 且回购资金金额应不低于足额偿还上述对上市公司贷
款本息余额。

为保证本次资产收购顺利进行，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上市公司、塔城国际、西部矿业、中国光大银行成
都分行已签署了《资产收购协议》，对上述资产购买事项进行了约定。 该《资产收购协议》须在如下条件全部满
足后生效：
①本协议四方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②塔城国际收购ST珠峰6，500万股法人股经中国证监会出具无异议函和豁免要约收购；
③本协议需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履行ST珠峰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并报相关权力机构和

监管部门的核准；
④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对本次资产收购贷款事宜报经上级行审核批准。
本次资产购买须经ST珠峰董事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及ST珠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资

产收购协议》规定的其他生效条件满足后方可实施。
三、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变更
1、鉴于上市公司董事张中良、沙黎明辞去董事职务，经上市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上市公司增选陈汛桥、丁宇峰为公司董事。 简历如下：
陈汛桥：男，50岁。 1971年至1974年，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一团工作；1974年至1977年，在中南工业

大学学习；1977年至1983年，在冶金工业部西南办事处工作；1983年至2002年，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南供销
公司工作；2002年至今，在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总经理。

丁宇峰：男，32岁，经济学硕士。 先后在中国工商银行黑龙江分行、深圳达晨创业投资公司、湖南金健米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后任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经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上市公司聘任丁宇峰为公司总裁。
3、经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上市公司聘任刘克勇为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

人）。 简历如下：
刘克勇：男，41岁，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会计师。 1984年8月参加工作，先后在湖北省三建、海南

三鑫房地产开发公司、河南海明集团等企业工作，主要从事财会工作，担任会计部门主管15年以上。 曾任塔城
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主管成本核算及考核、项目开发财务工作。

4、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拟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监事会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继续进行适当调整。 除
上述已更换人员外，本公司拟更换的其他人选未定。

本公司未与股权出让方工业公司之外的其他股东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达成任何合同或默契。
四、组织结构调整
本次收购完成后，摩托车业务重组和锌、锰冶炼类资产购买完成之前，本公司没有对上市公司的组织机

构进行重大调整的安排。
前述重组完成后，根据业务调整需要，上市公司组织结构框架如下图所示：

五、上市公司章程修改
在股权过户后，本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提议修改上市公司章程中有关股东变更的内容，并在必要时提议

修改其他条款，但目前未有具体计划。
六、与其他股东的合同或安排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本公司没有与其他股东之间就上市公司其他股份、资产、负债或者业务存

在任何合同或者安排。
七、其他计划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截止目前本公司没有提出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八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重组计划对上市公司经营情况的影响
如本公司提出的上市公司重组计划得到顺利实施，将对上市公司经营情况产生如下影响：
1、本次重组后，通过资产抵债，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问题将得到部分解决。 上市公司资

产质量得到改善，净资产提高。
2、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经营性债务偿债压力有望得到缓解，银行债务在债务展期、债务转移等方面有

望得到债权银行的谅解，从而为上市公司缓解偿债压力、恢复正常生产奠定基础。
3、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摩托车业务资产及其经营性负债将通过合资、合作，恢复正常生产经营，一方面

有利于上市公司消化经营性债务，另一方面将盘活资产，恢复摩托车业务。
4、本次重组后，通过购入盈利前景良好的锌、锰冶炼类资产，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从摩托车产品及零

部件生产、销售转变为电解锌、电解锰冶炼与销售业务，由此上市公司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等各项指标均有
望大幅提高，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从根本上得到恢复和提高，上市公司亏损局面将彻底改变。

综上所述，如本次重组顺利实施，上市公司严重的财务困难局面将得到扭转，上市公司将摆脱经营困境
和财务困难，恢复持续生产经营能力并获得稳定盈利。 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塔城国际、相关债权人等利益相关
者将在本次重组中取得共赢。

二、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成为ST珠峰的第一大股东，本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ST珠峰章程的规

定行使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本公司将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上市公司将仍
然具有独立运营能力，上市公司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均将保持独立。

本次收购完成后，在有关重组完成之前，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收购人承诺将来若有
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收购人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交易所
有关规则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ST珠峰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三、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资产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转变为电解锌、电解锰生产和销售。 上市公司控股权转让

后，本公司及关联方也从事有色金属产品销售业务，但由于锌、锰类产品市场十分成熟、在产品标准、市场区
域、客户对象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市场细分，并且上市公司与本公司及其关联方均不具有市场独占或控制价格
之地位，因此本公司及关联方不会与上市公司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关系。

第九节 收购人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2002年、2003年、2004年的会计报表披露如后。 新疆信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塔城分所对本公

司2004年度的会计报表出具了审计报告（塔会审字[2005]05号， 新疆信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已于2005年
3月15日对该审计报告予以确认）。

一、审计报告
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 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公司）2004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
表以及2004年度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这些会计报表的编制是贵公司管理当局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
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会计报表发表意见。

除下段所述事项外，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合理确信会计报表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审计工作包括在抽查的基础上检查支持会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证据，评价管理当局在
编制会计报表时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作出的重大会计估计，以及评价会计报表的整体反映。 我们相信，我们的
审计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除了询征函未回及库存年末未进行盘点的影响外，上述会计报表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和《 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司200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04年度的
经营成果。

新疆信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塔城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杨清山
中国注册会计师：冯 雷
报告日期：2005年1月10日

二、本公司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 单位：元

资 产 2002-12-31 2003-12-31 2004-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7399660.74 70179908.24 48473005.11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应收帐款 45157170.66 280608871.42 553505668.04
减：坏帐准备
应收帐款净额 45157170.66 280608871.42 553505668.04
预付帐款 5556737.12 26412688.11 30149839.63
其他应收款 2165465.31 -2106870.70 1567264.90
存 货 77873.18 3402438.84 270224.10
待转其他业务支出
待摊费用
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券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70356907.01 378497035.91 633966001.78
长期投资：
长期投资 2000000.00 78920000.00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749559 5557605.89 5577593.89
减：累计折旧 744982 744982.00 744982.00
固定资产净值 4577 4812623.89 4832611.89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4781247.89
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
固定资产合计 4785824.89 4812623.89 4832611.89
无形及递延资产：
无形资产
递延资产
无形及递延资产合计
其他长期资产：
其他长期资产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75142731.9 385309659.80 717718613.67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2002-12-31 2003-12-31 2004-12-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帐款 62451511.01 72339.69 20875316.93
预收帐款 2984362.37 2425940.04 78725144.57
其他应付款 444923.62 250360.22 57557.99
应付工资 17200.30
应付福利费 17086.98 14037.38 14037.38
应交税金 2152955.4 9792152.13 785492.63
应付利润
其他应交款 201153.33 89210.47 145371.82
预提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68251992.71 12644039.93 100620121.62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7000000 11000000.00 100000000.00
国家补贴收入
盈余公积 19000000.00
未分配利润 -109260.81 361665619.87 498098492.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6890739.19 372665619.87 617098492.05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75142731.9 385309659.80 717718613.67

说明：2004年12月，本公司实施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增资后，本公司注册资本由壹仟壹佰万元人民币变
更为壹亿元人民币。

2、 损益表
编制单位：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 单位： 元

项 目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一，主营业务收入 907093384.67 4083529636.70 1293700030.26
减：主营业务成本 929289294.06 3537740472.95 1074037924.96
经营费用 51452229.04 161785779.15 21150749.0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41802.66 2644358.72 671274.06
二，主营业务利润 -73789941.09 381359025.88 197840082.24
加：其他业务利润 401240.79 202110.22 126427.81
减： 营业费用 348729.94
管理费用 880471.51 2821555.02 1645053.81
销售费用 15853.25
财务费用 386064.77 16612107.11 3194640.21
三，营业利润 -74655236.58 361762890.78 193126816.03
加： 投资收益
补贴收入 78007643.62 35443324.29
营业外收入 13040.00 100000.00
减： 营业外支出 3060.42 1050.10
加：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3458607.43 15762731.86
四，利润总额 -109260.81 361774880.68 244432872.18
减：所得税
五，净利润

三、本公司2004年度会计报表附注
（一）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
2、住所：塔城市光明路（经济合作区）
3、法定代表人：黄建荣
4、营业执照注册号：6542011000057
5、注册资本：壹亿元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宾馆客房、餐饮、租赁、仓储、金属材料及制品、化工原料及制品、建筑材料、木材、矿产品、农

付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装璜材料、家用电器、五金交电、针织品、日用百货、服装、糖烟酒、食品、干鲜果品、办
公自动化、废旧金属、中介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废铜、废铝、废钢、废塑料、废纸、边境小额贸易（批发零、租赁）。

（二）主要会计政策：
1、执行《企业会计制度》。
2、会计期间：采用公历年制，即自1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一个会计年度。
3、记帐本位币：以人民币为记帐本位币。
4、记帐原则和计价基础：以权责发生制为记帐原则，以实际成本为计价基础。
5、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接法，低值易耗品采用五五摊销。
（三）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48，473，005.11元。
其中：银行存款 11，374，296.32元
现金 3，122.43元
其他货币资金37，095，586.36元
2、应收帐款553，505，668.04元，大额款项列示如下：
序号 名 称 帐龄（年） 金额（万元）
1 上海海成 连续 43109
2 吉木乃公司 3年 126
3 北京金缘 5年 63
4 苏雷虹 5年 10
5 塔依尔 5年 13
6 新海成 连续 11830
7 徐州维维 本年 100
8 东方国际 本年 100

合计 55351
3、预付帐款30，149，839.63元。
序号 名 称 帐龄（年） 金额（万元）
1 阿拉山口报关行 连续 60
2 广播器材公司 5年 52
3 以斯康泰公司 5年 64
4 喻 宏 5年 23
5 南通神勇建筑公司 当年 7
6 鑫达公司 当年 2783
7 国信置业房地产公司 本年 26

合计 3015
4、其他应收款1，567，264.90元。
序号 名 称 帐龄（年） 金额（万元）
1 沙文清 连续 6
2 阿拉山口贸易部 连续 4
3 阿拉山口贸易公司 连续 85
4 徐雪琴 当年 0.3
5 爽物乳生物制品厂 当年 20
6 新疆外经贸厅 当年 0.8
7 姚秉均 当年 0.6
8 徐长发 当年 1
9 建行营业部 连续 14
10 霍建新 当年 7
11 刘占龙 当年 18

合计 156.7
5、存货期末余额279，224.10元。
6、长期投资2，000，000元，本期增加76，920，000元，期末余额78，920，00元，其中投入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76，920，000元。 塔城霍尔果斯公司2，000，000元。
7、固定资产期初余额5，557，605.89元，本期增加19，988元，累计折旧744，982元，净值4，832，611.89元。
8、应付帐款20，875，316.93元，大额款项列示：
序号 名 称 帐龄（年） 金额（万元）
1 艾里克公司 连续 1626
2 湖南金石 连续 -36
3 霍尔果斯公司 连续 298
4 乌市银南铝合厂 连续 200

合计 2088
9、预收帐款78，725，144.57元，大额款项列示：
序号 名 称 帐龄（年） 金额（万元）
1 江苏宜兴物资公司 5年 133
2 东莞向光有机玻璃镜公司 当年 14
3 成都佳劲 当年 4900
4 西部矿业 当年 426
5 青岛宏骏 当年 2400

合计 7873
10、其他应付款57，557.99元，大额款项列示：
序号 名 称 帐龄（年） 金额（万元）
1 装卸押金 连续 0.6
2 员工风险金 连续 1.7
3 铜狮装饰公司 当年 1.1
4 门头、库房押金等 连续 1.2
5 范中良等人 连续 1.1

合计 5.7
11、应付工资本年提取数172，200.30元，属2004年12月职工工资未发。
12、应付福利费上年结转数14，037.38元。
13、应交税金期末余额785，492.63元，其中：城建税54，139.22元，增值税731，139.01元，个人所得税214.5元。
14、其他应交款145，371.82元，系教育附加费和印花税。
15、实收资本期初余额11，000，000元，本期增加92，250，000元，减少3，250，000元，期末余额100，000，000元。
16、盈余公积19，000，000元，其中：公益金18，000，000元。
17、国家补贴收入35443324.29元。
18、未分配利润期初余额361，665，619.87元，本期帐本年利润转入244，432，872.18元，转入盈余公积108，

00，000元，期末余额498，098，492.05元。
19、利润产生
⑴ 主营业务收入（外贸收入）1，293，700，030.26元。
⑵ 主营业务成本1，074，037，924.96元。
⑶ 主营业务税金附加671，274.06元。
⑷ 经营费用21，150，749.00元，主要是外贸业务支出各项费用，主要包括海关监管手续费、口岸建设费、

检疫费、铁路运费等。
⑸ 其他业务收入126，427.81元，属商城仓储、装卸收入减去税金及附加后的利润。
⑹ 管理费用支出1，645，053.81元。
⑺ 财务费用3，194，640.21元。
⑻ 补贴收入35，443，324.29元。
⑼ 营业外收入100，000元。
⑽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15，762，731.86元。
⑾ 本年利润244，432，872.18元。
四、关于本公司最近三年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一致的说明
2002年、2003年所采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与2004年一致。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

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未披露的信息。
收购人的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建荣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九日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人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本公司基本情况的介绍
3、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
4、报送材料前六个月内，本公司、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关联方没有持有或买卖ST

珠峰股份的相关证明
5、本公司董事会关于收购ST珠峰的董事会决议
6、本公司2001年、2002年的财务会计报表及2003年、2004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以及新疆信德有限责

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2004年度审计报告（塔会审字2005第05号）予以确认而出具的证明
7、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的说明
8、股份转让协议
9、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函
10、本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签署的借款合同、质押合同
11、关于股权收购的法律意见书
12、关于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资信情况的核查报告
13、资产收购协议
14、合作生产协议
15、债务清偿计划书及具体资产抵债协议书
16、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17、本公司关于股权收购完成后三年内不转让目标股份的承诺函
18、本公司关于股份转让协议有关条款的承诺函
二、备查地点
1、新疆塔城市光明路（经济合作区）塔城国际公司
2、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事宜进展情况的公告

日前，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同意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公告西
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意见》（证监公司字[2005]24号），现按要求将
其审核意见公告如下：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告《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全文无异议。

二、鉴于本公司已对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重组方案，且承诺三年内不转让上市公司部分或全
部股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同意豁免本公司因持有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6500万股股份（占
总股本的41.05%）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三、本次豁免在下列条件实现后正式生效：
1、本公司完全放弃因股权转让协议10.3.3条约定的情形而享有的解除协议权利（股份转让协议10.3.3条内

容为：如出让方违反本协议第5.1、5.2、5.4、5.6条的规定，或者出让方违反本协议第5.3条的规定导致受让方或
者ST珠峰遭受的损失累积达到人民币1000万元的，受让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2、本公司与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收
购协议经西藏珠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相关协议约定的有关生效条件全部满足。

特此公告
塔城市国际边贸商城实业有限公司

2005年4月21日


